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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游戏实名制的法律问题分析

　
姜亦周　张　平

摘　要：网络游戏实名制是综合运用技术手段和法律手段来规范和促进创意文化产业健

康发展的重要措施。网络游戏实名制的出台在公权与私权之间形成了一种既紧张又统一

的关系，既要保护网络游戏用户的切身利益，又要避免行政权力过度扩张而对私权造成侵

害，是法律运行过程中必须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相关的立法部门和管理部门应做出具体

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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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游戏由多种高新技术复合而成，具有研发成本及运营成本巨大、投资回报率高等

特点，在文化娱乐属性之外，呈现出了显著的经济属性。当前，网络游戏已发展成为一种

新兴产业，为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转型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呈现出了良

好的发展态势。但同时，网络游戏所具有的虚拟性特点也对现实社会的既有秩序产生了

严重的冲击，青少年网瘾综合症、虚拟财产犯罪、虚拟财产交易纠纷、网络游戏用户权益保

障、网络游戏运营商责任和义务的界定等问题日益突出，需要采取有效的治理和规范。在

此背景下，网络游戏实名制的出台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所谓网络游戏实名制，就是指用户在享受网络 游 戏 服 务 时，需 要 输 入 真 实 的 身 份 信

息。实施网络游戏实名制的初级目的在于：解决网络游戏在发展过程中对现实社会既有

秩序所造成的冲击和产生的严重社会问题（尤以网络游戏成瘾综合症和虚拟货币交易纠

纷为重点），明确网络游戏产业各方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营造健康的产业发展环境，促进网

络游戏产业的长远发展。最终的目的在于：培养网民的责任和自律意识，将公民的社会身

份管理与网络身份管理融于一体，全面解决网络虚拟空间所带来的问题，促进虚拟世界与

现实社会的和谐发展。实施网络游戏实名制的法律意义在于：通过用户履行提供真实身

份信息的义务，在用户的社会现实角色与游戏世界的虚拟角色之间建立一个稳定、可靠的

连结点，以便使现实生活中的法律可以对游戏世界中发生的问题实施管辖。网络游戏实

名制的酝酿和发展，潜在地表明了将网络游戏世界当作现实世界依靠技术手段在虚拟世

界的延伸的态度和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网络游戏世界特定行为所产生的现实意义。

一、网络游戏实名制的发展及现状

网络游戏实名制是在网络实名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来已久。韩国是世界上首

个强制实行网络实名制的国家，早在２００２年就开始推动实施。目前，韩国已在电子邮箱、
论坛、博客、网络视频和网络游戏等领域实行了实名制管理，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我国有关网络游戏实名的规定，最早当属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２日，原信息产业部和文化部

联合下发的《关于网络游戏发展和管理的若干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意见》第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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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ＰＫ类练级游戏应当通过身份证登陆，实行实名游戏制度，拒绝未成年人登陆进入”。这是最

早的有关网络游戏实名制的直接规定，但在业内反响甚微。２００９年５月１日，杭州市率先制定的《杭州

市计算机信息网络保护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要求网络用户在发帖、写博和获取网游服务时，需提供有效

身份证明。鉴于公众对网络用户可能会丧失表达自由和监督权的担忧以及规定本身缺乏必要的操作性

等原因，网络实名制最终不了了之。

但随着网络游戏产业的不断发展和壮大，网络游戏因行业管理不善所造成的各种问题愈加突出。

网络犯罪、虚拟物交易纠纷、青少年网瘾综合症等问题不断涌现，行业管理部门开始从根本上寻求网络

游戏的有效治理方法。从网络游戏运营商的资质开始，接连对网络游戏虚拟物、虚拟货币以及交易平台

等问题进行了界定和明晰，针对网瘾综合症的治理开发了“网游防沉迷系统”、治理利用网络游戏开展赌

博的问题、倡导“绿色网游”的发展以及对网络游戏分级制和实名制进行论证和研究等，加快了对网络游

戏产业的引导和规范力度。

２０１０年６月３日，文化部颁布了《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下文简称“《暂行办法》”），并自２０１０年

８月１日开始实施，这是我国首部专门针对网络游戏进行管理和规范的部门规章。《暂行办法》第二十

一条规定：“网络游戏运营企业应当要求网络游戏用户使用有效身份证件进行实名注册，并保存用户注

册信息。”这是有关网络游戏实名制得以确立的正式标志。
《暂行办法》颁布并实施以来，腾讯①、网易②、盛大③等网络游戏运营商纷纷迅速响应，要求用户在

登录游戏环节按指引填写实名信息，但未对最终的截止日期做出规定，也未说明拒绝履行实名登记的用

户应承担的不利后果。由于当前的网络游戏实名制认证系统只是要求用户在注册账号时提供真实姓名

和身份证号码，在技术上未能避免未成年人借用或者盗用他人的身份资料完成账号注册，从而导致网络

游戏用户可以在未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前提下获得网络游戏服务。

网络游戏实名制引发了社会各方的积极关注和热烈讨论，各方观点可归纳为赞成和反对两派。持

赞成态度的一派认为：实施网络游戏实名制可以在一定程度弥补诚信缺失，降低网络犯罪的追惩成本，

减少网络游戏虚拟物交易的纠纷，有效治理外挂、盗号、游戏欺诈等问题，保障网络游戏用户和运营商的

合法利益，引导青少年以健康的方式参与网络游戏，营造一个良性、稳定的网络产业发展环境。通过法

律手段来保障互联网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鼓励国内产业创新和知识创新。持反对态度的一派主要

认为：实名制的实施违背了网络游戏最根本的娱乐目的；网络游戏用户提交的真实身份信息，缺乏有效

的措施给予安全方面的保障；我国目前不具备实施网络游戏实名制的基本条件，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

二、网络游戏实名制的法律关系分析

网络游戏用户向运营商提供真实的身份信息，属于其获得运营商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必要条件之

一。作为一种基于服务的对价，如果网络游戏用户拒绝提供真实的身份信息，将被拒绝登录。从中可以

看出，网络游戏实名制在法律属性上类似于服务合同中的必备条款，若玩家不履行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

义务，则将视为网络游戏服务合同并未达成。若玩家基于虚假身份信息而享受网络游戏服务，则将被视

为违约，或因伪造身份信息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应规定。

在网络游戏实名制的法律关系中，法律关系主体是网络游戏用户和运营商，而网络游戏用户提供的

身份信息则为法律关系的客体。这里的真实身份信息，是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连结点，是现实世界的

法律对网络游戏虚拟世界发生的行为和事件具有了法律意义上的管辖权。在这一法律关系中，网络游

戏用户有义务向运营商提供真实的身份信息，并有权要求运营商向其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网络游戏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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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游戏实名制（ＱＱ游戏实名注册）的 通 告》来 自 Ｑ迅 家 园，ｈｔｔｐ：／／ｗｗｗ．ｑｑｘｏｏ．ｃｏｍ／ＱＱｎｅｗ／２０１００９／１４３３４．ｈｔｍｌ，２０１１年５
月３日访问。
《网易实名认证及防沉迷介绍》，来自网易帮助中心，ｈｔｔｐ：／／ｈｅｌｐ．１６３．ｃｏｍ／０７／０７１１／１２／３Ｊ４Ｄ７ＵＮＤ００７５２Ａ０Ｑ．ｈｔｍｌ，２０１１年５月
３日访问。
《盛大通行证实名制信息补填》，来自盛大新闻，ｈｔｔｐ：／／ｓ３ｄ．ｓｄｏ．ｃｏｍ／ｎｅｗ／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ａｓｐ？ｉｄｘ＝７７９１，２０１１年５月３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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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有权核查用户提供身份信息的真实性，有权对提供虚假信息的用户采取中止服务、减缓服务速度、降

低服务质量，甚至降低角色等级、没收装备和道具、数据清零等措施。同时，网络游戏运营商还有保障用

户信息安全的义务，有配合网络游戏管理部门和公共安全部门履行职责的义务，面对社会各界的查询，
对被查询的人，有必要的告知义务。具体如图１所示。

图１　网络游戏实名制法律关系示意图

从上文的分析和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已经成为用户获取网络游戏服务的必经

之路。但需要注意的是：网络游戏实名的规定并未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强制，而仅仅是网络游戏运营商在

与用户订立服务协议时单方约定的一种格式条款。若用户不同意提供身份信息，则应视为运营商的要

约没有得到承诺，服务协议则自始未被订立。

三、网络游戏实名制实施存在的法律问题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要求网络游戏用户提供真实的用户信息是否有相应的上位法律依据？网络游

戏运营商是否有权核查公民的个人身份信息？根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四条和第十

五条的理解，公民应当出示居民身份证证明身份的情形，除该法列举的四种情形之外，其余应由法律和

行政法规规定。而需要查验居民身份证的情形，则仅限于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依法实施现场管制

时，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突发事件时，需要查明现场有关人员身份的；以及

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
关于网络游戏实名的直接法律依据，仅见于部门规章、部门规范性文件乃至地方行政法规，从效力

位阶来讲，并不能成为强制要求网络游戏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依据。此外，法律对公民身份信息是

否真实的核查权力并未赋予网络游戏运营商。具体由谁来行使核查的权力、如何核查，则不仅是技术上

的问题，更需要在法律层面给予考虑。
其次，在网络游戏实名制的设计上，未能做出与网络游戏分级和虚拟财产交易相结合的安排。网络

游戏是否采取实名，应根据不同游戏的类型和内容情节等因素有所区别，对不涉及虚拟财产交易或不含

有血腥、暴力等不健康内容的网络游戏，在是否实施实名制的问题上应有所考虑。
第三，关于网络游戏实名制实施以前的大量未提供真实身份信息进行注册的用户如何进行管理？

《暂行办法》对此规定不详。未规定如何对存量用户的真实身份信息进行梳理以及明确规定最后的截止

日期。这给《暂行办法》的深入执行造成了较大的阻力。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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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暂行办法》未明确盗用或借用他人身份信息进行网络游戏注册行为的后果，也未针对因网络

游戏实名制而产生的纠纷设计出一套可行的解决机制。一旦发现用户提供虚假信息，其可能会受到哪

些制裁难以估计，违规成本不可测度。后果一是难以产生应有的威慑力，二是在执行中缺乏可以参考的

标准，丧失了可操作性。
第五，《暂行办法》对违反第二十八条（规定网络游戏运营商应履行保护用户信息安全义务）规定的

情形未规定处理措施和相应的后果，网络游戏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存在隐患。此外，在防止网络游戏运

营商在出卖或泄露用户个人信息方面缺乏约束，相对与匿名用户来讲，实名用户所遭受的损失将更大。

四、对策和建议

基于前面的分析，本文认为网络游戏实名制的完善和发展，至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完善。
首先应在《暂行办法》运行成熟之时，出台相应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和配套措施，对网络游戏实名制的

实施细节给予更加明确的规定，赋予网络游戏运营商或第三方权力机关要求网络游戏用户提供真实身

份信息或核查身份信息真实与否的权利，在法律体系中给予网络游戏实名制应有的法律地位，为其提供

充足的法律依据。
第二，对《暂行办法》做出补充规定，明确网络游戏实名制实施的过渡期间以及核查网络游戏用户身

份信息的主体及相应的核查程序，规定管理及维护网络游戏用户个人信息数据库的主体的权利范围、保
密义务及法律责任，防止公权的滥用对私权造成损害。

第三，网络游戏实名制在设计上应与网络游戏分级管理系统和网络游戏虚拟财产交易管理系统实

现对接，以实名制为基础，有效解决网络游戏分级问题和虚拟财产交易纠纷问题，一并解决青少年网络

游戏成瘾问题。
除法律制度上的安排之外，还应注意其他技术手段的辅助完善。如利用网络摄像技术来识别比对

是否为本人利用身份证进行登录。通过与网站实名制、手机实名制相结合，实现对用户身份信息的核

查，并向被查询人履行必要的告知义务。
第四，明确规定网络游戏用户个人身份信息泄漏，网络游戏服务商应该采取的补救措施和各方应承

担的法律责任以及相关的处置程序和判断标准，完善现有的争议纠纷解决途径和程序，切实保障网络游

戏用户的切身权益。
第五，网络游戏实名制的实施，还需要建立健全相应的监督体系和争议解决机制，可考虑并入网络

实名制的监督体系及争议解决机制中来，在机制的设计中与博客实名制、论坛实名制等问题的解决给予

统一、全面的考虑。

网络游戏实名制是网络虚拟空间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的大势所趋。但在具体实施上不应搞一刀

切，应在网络游戏分级的基础上有所区别，为网络游戏虚拟财产交易提供支撑和服务。网络游戏实名制

不仅在技术上需要其他先进技术的辅助，在法律上也需要辅助的配套法律法规来完善。如何能够在保

证对网络游戏产业实施有效管理的前提下，在公权和私权之间达成一种平衡，保护好网络游戏运营商和

用户的双方利益，防 止 公 权 的 扩 大 而 损 害 公 民 的 隐 私 权 和 自 由 权，是 我 们 不 断 需 要 考 量 的 一 个 重 大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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